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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12145—2008《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》。
本标准与GB/T12145—2008相比,除编辑性修改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修改了术语和定义;
———修改了蒸汽质量指标;
———修改了锅炉给水质量指标;
———修改了凝结水质量指标;
———修改了锅炉炉水质量指标;
———修改了补给水质量指标;
———修改了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标准;
———修改了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质量指标。
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曹杰玉、孙本达、柯于进、吴文龙。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/T12145—1989、GB/T12145—1999、GB/T12145—20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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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在正常运行和停(备)用机组启动时的水汽质量。
本标准适用于锅炉主蒸汽压力不低于3.8MPa(表压)的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DL/T1358—2014 火力发电厂水汽分析方法 总有机碳的测定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氢电导率 cationconductivity
水样经过氢型强酸阳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测得的电导率。

3.2
无铜给水系统 feedwatersystemwithoutcopperalloys
与水汽接触的部件和设备(不包括凝汽器)不含铜或铜合金材料的给水系统。

3.3
有铜给水系统 feedwatersystemwithcopperalloys
与水汽接触的部件和设备(不包括凝汽器)含铜或铜合金材料的给水系统。

3.4
还原性全挥发处理 allvolatiletreatment(reduction);AVT(R)
锅炉给水加氨和联氨的处理。

3.5
氧化性全挥发处理 allvolatiletreatment(oxidation);AVT(O)
锅炉给水只加氨的处理。

3.6
加氧处理 oxygenatedtreatment;OT
锅炉给水加氧的处理。

3.7
固体碱化剂 solidalkalizingagents
用于处理炉水的磷酸盐、氢氧化钠等药剂。

3.8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 alkalizingofboilerwaterwithsolidalkalizingagents
炉水中加入磷酸盐、氢氧化钠等的处理。

1

GB/T12145—2016



3.9
炉水全挥发处理 alkalizingoftheboilerwaterwithoutsolidalkalizingagents
给水加挥发性碱,炉水不加固体碱化剂的处理。

3.10
标准值 standardvalue
运行控制的最低要求值。超出标准值,机组有发生腐蚀、结垢和积盐等危害的可能性。

3.11
期望值 expectationvalue
运行控制的最佳值。按期望值控制,可有效防止机组腐蚀、结垢和积盐等危害。

3.12
闭式循环冷却水 closedrecirculatingcoolingwater
冷却热力系统辅机设备的密闭循环水。补充水可以用除盐水、凝结水等。

3.13
总有机碳离子 totalorganiccarbonion;TOCi
有机物中总的碳含量与氧化后产生阴离子的其他杂原子含量之和。
[DL/T1358—2014,定义3.2]

3.14
脱气氢电导率 degassedcationconductivity
水样经过脱气处理后的氢电导率。

4 蒸汽质量标准

汽包炉和直流炉主蒸汽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 蒸汽质量

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钠

μg/kg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二氧化硅

μg/kg

铁

μg/kg

铜

μg/kg
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

3.8~5.8 ≤15 — ≤0.30 — ≤20 — ≤20 — ≤5 —

5.9~15.6 ≤5 ≤2 ≤0.15a — ≤15 ≤10 ≤15 ≤10 ≤3 ≤2

15.7~18.3 ≤3 ≤2 ≤0.15a ≤0.10a ≤15 ≤10 ≤10 ≤5 ≤3 ≤2

>18.3 ≤2 ≤1 ≤0.10 ≤0.08 ≤10 ≤5 ≤5 ≤3 ≤2 ≤1

  a 表面式凝汽器、没有凝结水精除盐装置的机组,蒸汽的脱气氢电导率标准值不大于0.15μS/cm,期望值不大于

0.10μS/cm;没有凝结水精除盐装置的直接空冷机组,蒸汽的氢电导率标准值不大于0.3μS/cm,期望值不大于

0.15μS/cm。

5 锅炉给水质量标准

5.1 给水的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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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锅炉给水质量

控制项目
标准值和

期望值

过热蒸汽压力

MPa
汽包炉 直流炉

3.8~5.8 5.9~12.612.7~15.6 >15.6 5.9~18.3 >18.3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标准值 — ≤0.30 ≤0.30 ≤0.15a ≤0.15 ≤0.10

期望值 — — — ≤0.10 ≤0.10 ≤0.08

硬度/(μmol/L) 标准值 ≤2.0 — — — — —

溶解氧b

μg/L

AVT(R) 标准值 ≤15 ≤7 ≤7 ≤7 ≤7 ≤7

AVT(O) 标准值 ≤15 ≤10 ≤10 ≤10 ≤10 ≤10

铁

μg/L

标准值 ≤50 ≤30 ≤20 ≤15 ≤10 ≤5

期望值 — — — ≤10 ≤5 ≤3

铜

μg/L

标准值 ≤10 ≤5 ≤5 ≤3 ≤3 ≤2

期望值 — — — ≤2 ≤2 ≤1

钠

μg/L

标准值 — — — — ≤3 ≤2

期望值 — — — — ≤2 ≤1

二氧化硅

μg/L

标准值

期望值

应保证蒸汽二氧化硅符合

表1的规定

≤20 ≤15 ≤10

≤10 ≤10 ≤5

氯离子/(μg/L) 标准值 — — — ≤2 ≤1 ≤1

TOCi/(μg/L) 标准值 — ≤500 ≤500 ≤200 ≤200 ≤200

  a 没有凝结水精处理除盐装置的水冷机组,给水氢电导率应不大于0.30μS/cm。

  b 加氧处理溶解氧指标按表4控制。

  液态排渣炉和燃油的锅炉给水的硬度,铁、铜含量,应符合比其压力高一级锅炉的规定。

5.2 当给水采用全挥发处理时,给水的调节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表3 全挥发处理给水的调节指标

炉型 锅炉过热蒸汽压力/(MPa) pH(25℃)
联氨/(μg/L)

AVT(R) AVT(O)

汽包炉

直流炉

3.8~5.8

5.9~15.6

>15.6

>5.9

8.8~9.3

8.8~9.3(有铜给水系统)或

9.2~9.6a(无铜给水系统)

— —

≤30 —

  a 凝汽器管为铜管和其他换热器管为钢管的机组,给水pH值宜为9.1~9.4,并控制凝结水铜含量小于2μg/L。

无凝结水精除盐装置、无铜给水系统的直接空冷机组,给水pH值应大于9.4。

5.3 当采用加氧处理处理时,给水的调节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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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加氧处理给水pH值、氢电导率和溶解氧的含量

pH(25℃)
氢电导率(25℃)/(μS/cm) 溶解氧/(μg/L)

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

8.5~9.3 ≤0.15 ≤0.10 10~150a

  注:采用中性加氧处理的机组,给水的pH值宜为7.0~8.0(无铜给水系统),溶解氧宜为50μg/L~250μg/L。

  a 氧含量接近下限值时,pH值应大于9.0。

6 凝结水质量标准

6.1 凝结水质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

表5 凝结水泵出口水质

锅炉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硬度

μmol/L

钠

μg/L

溶解氧a

μg/L

氢电导率(25℃)/(μS/cm)

标准值 期望值

3.8~5.8 ≤2.0 — ≤50 —

5.9~12.6 ≈0 — ≤50 ≤0.30 —

12.7~15.6 ≈0 — ≤40 ≤0.30 ≤0.20

15.7~18.3 ≈0 ≤5b ≤30 ≤0.30 ≤0.15

>18.3 ≈0 ≤5 ≤20 ≤0.20 ≤0.15

  a 直接空冷机组凝结水溶解氧浓度标准值为小于100μg/L,期望值小于30μg/L。配有混合式凝汽器的间接空

冷机组凝结水溶解氧浓度宜小于200μg/L。

  b 凝结水有精除盐装置时,凝结水泵出口的钠浓度可放宽至10μg/L。

6.2 经精除盐装置后的凝结水质量应符合表6的规定。

表6 凝结水除盐后的水质

锅炉过热

蒸汽压力

MPa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标准值 期望值

钠 氯离子 铁 二氧化硅

μg/L

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 标准值 期望值

≤18.3 ≤0.15 ≤0.10 ≤3 ≤2 ≤2 ≤1 ≤5 ≤3 ≤15 ≤10

>18.3 ≤0.10 ≤0.08 ≤2 ≤1 ≤1 — ≤5 ≤3 ≤10 ≤5

7 锅炉炉水质量标准

汽包炉炉水的电导率、氢电导率、二氧化硅和氯离子含量,根据水汽品质专门试验确定,也可按表7
控制,炉水磷酸根含量与pH指标可按表8控制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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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7 汽包炉炉水电导率、氢电导率、氯离子和二氧化硅含量标准

锅炉汽包压力

MPa
处理方式

二氧化硅 氯离子

mg/L

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3.8~5.8

5.9~10.0

10.1~12.6

12.7~15.6
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

— — — —

≤2.0a — <50 —

≤2.0a — <30 —

≤0.45a ≤1.5 <20 —

>15.6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 ≤0.10 ≤0.4 <15 <5b

炉水全挥发处理 ≤0.08 ≤0.03 — <1.0

  a 汽包内有清洗装置时,其控制指标可适当放宽。炉水二氧化硅浓度指标应保证蒸汽二氧化硅浓度符合标准。

  b 仅适用于炉水氢氧化钠处理。

表8 汽包炉炉水磷酸根含量和pH标准

锅炉汽包压力

MPa
处理方式

磷酸根

mg/L
pHa

(25℃)

标准值 标准值 期望值

3.8~5.8

5.9~10.0

10.1~12.6

12.7~15.6
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

5~15 9.0~11.0 —

2~10 9.0~10.5 9.5~10.0

2~6 9.0~10.0 9.5~9.7

≤3a 9.0~9.7 9.3~9.7

>15.6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 ≤1a 9.0~9.7 9.3~9.6

炉水全挥发处理 — 9.0~9.7 —

  a 控制炉水无硬度。

8 锅炉补给水质量标准

锅炉补给水的质量应能保证给水质量符合标准可按表9控制。

表9 锅炉补给水质量

锅炉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二氧化硅

μg/L

除盐水箱进水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标准值 期望值

除盐水箱出口电导率

(25℃)

μS/cm

TOCia

μg/L

5.9~12.6 — ≤0.20 —

12.7~18.3 ≤20 ≤0.20 ≤0.10

>18.3 ≤10 ≤0.15 ≤0.10

≤0.40

—

≤400

≤200

  a 必要时监测。对于供热机组,补给水TOCi含量应满足给水TOCi含量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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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减温水质量标准

锅炉蒸汽采用混合减温时,其减温水质量,应保证减温后蒸汽中的钠、铜、铁和二氧化硅的含量符合

表1的规定。

10 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标准

10.1 疏水和生产回水的回收应保证给水质量符合表2的规定。

10.2 有凝结水精除盐装置的机组,回收到凝汽器的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可按表10控制。

表10 回收到凝汽器的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

名称
硬度/(μmol/L)

标准值 期望值

铁

μg/L
TOCi

μg/L

疏水 ≤2.5 ≈0 ≤100 —

生产回水 ≤5.0 ≤2.5 ≤100 ≤400

10.3 回收至除氧器的热网疏水质量可按表11控制。

表11 回收至除氧器的热网疏水质量

炉  型
锅炉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钠离子

μg/L

二氧化硅

μg/L

全铁

μg/L

汽包锅炉

直流炉

12.7~15.6 ≤0.30 — —

>15.6 ≤0.30 — ≤20

5.9~18.3 ≤0.20 ≤5 ≤15

超临界压力 ≤0.20 ≤2 ≤10

≤20

10.4 生产回水还应根据回水的性质,增加必要的化验项目。

11 闭式循环冷却水质量标准

闭式循环冷却水的质量可按表12控制。

表12 闭式循环冷却水质量

材质 电导率(25℃)/(μS/cm) pH(25℃)

全铁系统 ≤30 ≥9.5

含铜系统 ≤20 8.0~9.2

12 热网补水质量标准

热网补水质量可按表13控制。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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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3 热网补水质量

总硬度/(μmol/L) 悬浮物/(mg/L)

<600 <5

13 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质量标准

13.1 空心铜导线的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质量可按表14和表15控制。

表14 发电机定子空心铜导线冷却水水质控制标准

溶氧量

μg/L

pH(25℃)

标准值 期望值

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含铜量

μg/L
标准值 期望值

— 8.0~8.9 8.3~8.7

≤30 7.0~8.9 —
≤2.0 ≤20 ≤10

表15 双水内冷发电机内冷却水水质控制标准

pH (25℃)

标准值 期望值

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含铜量

μg/L
标准值 期望值

7.0~9.0 8.3~8.7 <5.0 ≤40 ≤20

13.2 空心不锈钢导线的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应控制电导率小于1.5μS/cm。

14 停(备)用机组启动时的水汽质量标准

14.1 锅炉启动后,并汽或汽轮机冲转前的蒸汽质量可按表16控制,并在机组并网后8h内应达到表1
的标准值。

表16 汽轮机冲转前的蒸汽质量

炉型
锅炉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二氧化硅 铁 铜 钠

μg/kg

汽包炉
3.8~5.8 ≤3.00 ≤80 — — ≤50

>5.8 ≤1.00 ≤60 ≤50 ≤15 ≤20

直流炉 — ≤0.50 ≤30 ≤50 ≤15 ≤20

14.2 锅炉启动时,给水质量应符合表17的规定,在热启动时2h内、冷启动时8h内应达到表2的标

准值。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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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7 锅炉启动时给水质量

炉型
锅炉过热蒸汽压力

MPa

硬度

μmol/L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铁 二氧化硅

μg/L

汽包炉

3.8~5.8 ≤10.0 — ≤150 —

5.9~12.6 ≤5.0 — ≤100 —

>12.6 ≤5.0 ≤1.00 ≤75 ≤80

直流炉 — ≈0 ≤0.50 ≤50 ≤30

14.3 直流炉热态冲洗合格后,启动分离器水中铁和二氧化硅含量均应小于100μg/L。

14.4 机组启动时,无凝结水精处理装置的机组,凝结水应排放至满足表17给水水质标准方可回收。
有凝结水处理装置的机组,凝结水的回收质量应符合表18的规定,处理后的水质应满足给水要求。

表18 机组启动时凝结水回收标准

凝结水

处理形式
外 观

硬度

μmol/L

钠

μg/L

铁

μg/L

二氧化硅

μg/L

铜

μg/L

过滤 无色透明 ≤5.0 ≤30 ≤500 ≤80 ≤30

精除盐 无色透明 ≤5.0 ≤80 ≤1000 ≤200 ≤30

过滤+精除盐 无色透明 ≤5.0 ≤80 ≤1000 ≤200 ≤30

14.5 机组启动时,应监督疏水质量。疏水回收至除氧器时,应确保给水质量符合表17要求;有凝结水

处理装置的机组,疏水铁含量不大于1000μg/L时,可回收至凝汽器。

15 水汽质量劣化时的处理

15.1 当水汽质量劣化时,应迅速检查取样的代表性、化验结果的准确性,并综合分析系统中水汽质量

的变化,确认判断无误后,应按下列三级处理要求执行:
● 一级处理———有发生水汽系统腐蚀、结垢、积盐的可能性,应在72h内恢复至相应的标准值。
● 二级处理———正在发生水汽系统腐蚀、结垢、积盐,应在24h内恢复至相应的标准值。
● 三级处理———正在发生快速腐蚀、结垢、积盐,4h内水质不好转,应停炉。
在异常处理的每一级中,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时,应采用更高一级的处理方法。

15.2 凝结水(凝结水泵出口)水质异常时的处理,应按表19执行。

表19 凝结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

项目 标准值
处理等级

一级 二级 三级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有精处理除盐 ≤0.30a >0.30a — —

无精处理除盐 ≤0.30 >0.30 >0.40 >0.65

钠b

μg/L

有精处理除盐 ≤10 >10 — —

无精处理除盐 ≤5 >5 >10 >20

  a 主蒸汽压力大于18.3MPa的直流炉,凝结水氢电导率标准值为不大于0.20μS/cm,一级处理为大于0.20μS/cm。

  b 用海水或苦咸水冷却的电厂,当凝结水中的含钠量大于400μg/L,应紧急停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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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3 锅炉给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,应按表20执行。

表20 锅炉给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

项目 标准值
处理等级

一级 二级 三级

pHa(25℃)
无铜给水系统b 9.2~9.6 <9.2 — —

有铜给水系统 8.8~9.3 <8.8或>9.3 — —

氢电导率(25℃)

μS/cm

无精处理除盐 ≤0.30 >0.30 >0.40 >0.65

有精处理除盐 ≤0.15 >0.15 >0.20 >0.30

溶解氧,μg/L 还原性全挥发处理 ≤7 >7 >20 —

  a 直流炉给水pH值低于7.0,按三级处理。

  b 凝汽器管为铜管、其他换热器管均为钢管的机组,给水pH标准值为9.1~9.4,一级处理为pH值小于9.1或大

于9.4。采用加氧处理的机组(不包括采用中性加氧处理的机组),一级处理为pH值小于8.5。

15.4 锅炉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,应按表21执行。当出现水质异常情况时,还应测定炉水中氯离子、
钠、电导率和碱度,查明原因,采取对策。

表21 锅炉炉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

锅炉汽包压力

MPa
处理方式

pH(25℃)

标准值

处理等级

一级 二级 三级

3.8~5.8

5.9~10.0

10.1~12.6
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

9.0~11.0 <9.0或>11.0 — —

9.0~10.5 <9.0或>10.5 — —

9.0~10.0 <9.0或>10.0 <8.5或>10.3 —

>12.6
炉水固体碱化剂处理 9.0~9.7 <9.0或>9.7 <8.5或>10.0 <8.0或>10.3

炉水全挥发处理 9.0~9.7 <9.0 <8.5 <8.0

  注:炉水pH值低于7.0,应立即停炉。

GB/T12145—2016


		2025-01-24T11:55:44+0800




